
切結書 

 

  本人原配借東海路          號宿舍，於     年     月獲改配

借東海路          號，同時繳納原配借宿舍之清理清運保證金２萬

元整；本人已     年     月     日清理完畢並歸還宿舍，並已繳清

宿舍水、電(銀行轉帳)、瓦斯等使用費，因保證金收據正本業已遺失，

檢附原保證金收據影本以為請款之唯一憑證。 

     此致 

東海大學 

 

 

服務單位：          

立 書 人：          

身份證號：          

 

 

中  華  民  國     年     月    日 

 


